
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
衛生整潔規範-教室考試物品擺放規定 

   一、學生私人物品擺放教室走廊位置圖 

 

    二、團膳桌(上、下層)、(板擦箱)放置走廊中間/勿放任何物品/ 

教室後面勿放任何物品，多餘物品請前一天，自行帶回家。 

  

 



三、應用下雨及通道(避免雨淋、阻礙通

道)，學生個人物品，請勿放置於子母牆邊

(請統一放置於靠窗邊)。 

四、(班級考試物品擺放規定)檢核表 

  

五、每天考試結束: 

(一)走廊全部私人物品須清空(整理)，帶回教室或回家，請勿放在走廊。 

(二)指派專人(2人)最後檢查並整理(清空)。 

(三)違者:1.班級:登記減分。2.個人(學生):如屢勸不聽或故意者，校規處份。 

 



 

六、班級考試物品擺放檢查流程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抽屜全部清空、學生物品擺放整齊(符合規定) 

學務處專人依(檢核表)檢查 

擺放整齊(符合規定) 擺放雜亂(未符合規定) 

登記加分 登記減分 

 

(一)通知導師及學生立即改進: 

(二)通報方式: 

1.口頭通報。 

2.帶到現場勘查。 

3.line群組通知(說明及附照片)。 


